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裁定

111年度士秩字第67號

移送機關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士林分局

被移送人    陳力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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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被移送人因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案件，經移送機關以民國11

1年9月30日北市警士分刑字第1113018077號移送書移送審理，本

院裁定如下：       

    主　　文

陳力嘉不罰。

　　理　　由

一、移送意旨略以：依報案人阮嘉慶提供於民國111年8月2日17

時43分拍攝之照片顯示，臺北市○○區○○路0巷0號牆面遭

人懸掛「未經同意不准停車」等語告示牌，認該地主無此路

段之市政府公文也無道路廢止處分書，以此行為藉端滋擾而

前往報案，嗣經被移送人陳力嘉到案坦承確有懸掛前述告示

牌行為，因認被移送人陳力嘉前開行為涉有違反社會秩序維

護法第68條第2款之藉端滋擾行為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又

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或其行為不罰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

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法院

受理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案件，除本法有規定者外，適用刑

事訴訟法之規定，社會秩序維護法第92條亦有明文。次按，

藉端滋擾住戶、工廠、公司行號、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

場所者，處3日以下拘留或新臺幣(下同)12000元以下罰鍰，

社會秩序維護法第68條第2款定有明文。而所謂「藉端滋

擾」者，係指行為人有滋擾前開場所之本意，以言語、行動

等方式，假藉特定事端擴大發揮，踰越該事端在一般社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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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觀念中所容許之合理範圍，以遂其妨害公共秩序、擾亂社

會安寧之潛在目的，致所擾及前開場所之安寧秩序難以維持

或回復者而言。

三、被移送人固不否認在上開地點懸掛載有「未經同意不准停

車」等語之告示牌，然辯稱：伊平常居住於臺北市○○區○

○路0巷0號，母親是地主，由弟弟委託伊管理，地籍圖可以

證明該路段為私人土地，該處不論屋前路段為私人土地或既

有道路，地主均有使用土地之權利，報案人挾怨報復亂檢舉

等語，而依卷附之現場照片所示，可知被移送人所懸掛之告

示牌，係於該路段私人房屋之牆面張貼告示，並非以告示牌

作為路障以阻擋用路人通行，是用路人仍可駕車或步行經過

該路段，且若欲將車輛停放於臺北市○○區○○路0巷0號前

亦無任何物理障礙，雖被移送人該等行為可能使他人因恐生

糾紛而降低將停車該處之意願，然用路人物理上既可將車輛

停放於該路段，顯未踰越在一般社會大眾觀念中所容許之合

理範圍，而難據以認定被移送人前開行為符合社會秩序維護

法第68條第2款所謂藉端滋擾之要件，是本件自難以上開規

定裁罰，應就被移送人為不罰之諭知。

四、依社會秩序維護法第45條第2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　　月　　 17　　日

　　　　　　　　　士林簡易庭法 官  黃雅君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得於裁定書送達之翌日起5日內，以書狀敘述理

由，向本庭提出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　　月　　 17　　日

                            書記官  陳香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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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士林地方法院裁定
111年度士秩字第67號


移送機關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士林分局
被移送人    陳力嘉






上列被移送人因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案件，經移送機關以民國111年9月30日北市警士分刑字第1113018077號移送書移送審理，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陳力嘉不罰。
　　理　　由
一、移送意旨略以：依報案人阮嘉慶提供於民國111年8月2日17時43分拍攝之照片顯示，臺北市○○區○○路0巷0號牆面遭人懸掛「未經同意不准停車」等語告示牌，認該地主無此路段之市政府公文也無道路廢止處分書，以此行為藉端滋擾而前往報案，嗣經被移送人陳力嘉到案坦承確有懸掛前述告示牌行為，因認被移送人陳力嘉前開行為涉有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第68條第2款之藉端滋擾行為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或其行為不罰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法院受理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案件，除本法有規定者外，適用刑事訴訟法之規定，社會秩序維護法第92條亦有明文。次按，藉端滋擾住戶、工廠、公司行號、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者，處3日以下拘留或新臺幣(下同)12000元以下罰鍰，社會秩序維護法第68條第2款定有明文。而所謂「藉端滋擾」者，係指行為人有滋擾前開場所之本意，以言語、行動等方式，假藉特定事端擴大發揮，踰越該事端在一般社會大眾觀念中所容許之合理範圍，以遂其妨害公共秩序、擾亂社會安寧之潛在目的，致所擾及前開場所之安寧秩序難以維持或回復者而言。
三、被移送人固不否認在上開地點懸掛載有「未經同意不准停車」等語之告示牌，然辯稱：伊平常居住於臺北市○○區○○路0巷0號，母親是地主，由弟弟委託伊管理，地籍圖可以證明該路段為私人土地，該處不論屋前路段為私人土地或既有道路，地主均有使用土地之權利，報案人挾怨報復亂檢舉等語，而依卷附之現場照片所示，可知被移送人所懸掛之告示牌，係於該路段私人房屋之牆面張貼告示，並非以告示牌作為路障以阻擋用路人通行，是用路人仍可駕車或步行經過該路段，且若欲將車輛停放於臺北市○○區○○路0巷0號前亦無任何物理障礙，雖被移送人該等行為可能使他人因恐生糾紛而降低將停車該處之意願，然用路人物理上既可將車輛停放於該路段，顯未踰越在一般社會大眾觀念中所容許之合理範圍，而難據以認定被移送人前開行為符合社會秩序維護法第68條第2款所謂藉端滋擾之要件，是本件自難以上開規定裁罰，應就被移送人為不罰之諭知。
四、依社會秩序維護法第45條第2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　　月　　 17　　日
　　　　　　　　　士林簡易庭法 官  黃雅君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得於裁定書送達之翌日起5日內，以書狀敘述理由，向本庭提出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　　月　　 17　　日
                            書記官  陳香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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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被移送人因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案件，經移送機關以民國11
1年9月30日北市警士分刑字第1113018077號移送書移送審理，本
院裁定如下：       
    主　　文
陳力嘉不罰。
　　理　　由
一、移送意旨略以：依報案人阮嘉慶提供於民國111年8月2日17
    時43分拍攝之照片顯示，臺北市○○區○○路0巷0號牆面遭人懸
    掛「未經同意不准停車」等語告示牌，認該地主無此路段之
    市政府公文也無道路廢止處分書，以此行為藉端滋擾而前往
    報案，嗣經被移送人陳力嘉到案坦承確有懸掛前述告示牌行
    為，因認被移送人陳力嘉前開行為涉有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
    第68條第2款之藉端滋擾行為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又
    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或其行為不罰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
    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法院
    受理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案件，除本法有規定者外，適用刑
    事訴訟法之規定，社會秩序維護法第92條亦有明文。次按，
    藉端滋擾住戶、工廠、公司行號、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
    場所者，處3日以下拘留或新臺幣(下同)12000元以下罰鍰，
    社會秩序維護法第68條第2款定有明文。而所謂「藉端滋擾
    」者，係指行為人有滋擾前開場所之本意，以言語、行動等
    方式，假藉特定事端擴大發揮，踰越該事端在一般社會大眾
    觀念中所容許之合理範圍，以遂其妨害公共秩序、擾亂社會
    安寧之潛在目的，致所擾及前開場所之安寧秩序難以維持或
    回復者而言。
三、被移送人固不否認在上開地點懸掛載有「未經同意不准停車
    」等語之告示牌，然辯稱：伊平常居住於臺北市○○區○○路0
    巷0號，母親是地主，由弟弟委託伊管理，地籍圖可以證明
    該路段為私人土地，該處不論屋前路段為私人土地或既有道
    路，地主均有使用土地之權利，報案人挾怨報復亂檢舉等語
    ，而依卷附之現場照片所示，可知被移送人所懸掛之告示牌
    ，係於該路段私人房屋之牆面張貼告示，並非以告示牌作為
    路障以阻擋用路人通行，是用路人仍可駕車或步行經過該路
    段，且若欲將車輛停放於臺北市○○區○○路0巷0號前亦無任何
    物理障礙，雖被移送人該等行為可能使他人因恐生糾紛而降
    低將停車該處之意願，然用路人物理上既可將車輛停放於該
    路段，顯未踰越在一般社會大眾觀念中所容許之合理範圍，
    而難據以認定被移送人前開行為符合社會秩序維護法第68條
    第2款所謂藉端滋擾之要件，是本件自難以上開規定裁罰，
    應就被移送人為不罰之諭知。
四、依社會秩序維護法第45條第2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　　月　　 17　　日
　　　　　　　　　士林簡易庭法 官  黃雅君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得於裁定書送達之翌日起5日內，以書狀敘述理
由，向本庭提出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　　月　　 17　　日
                            書記官  陳香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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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或其行為不罰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法院受理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案件，除本法有規定者外，適用刑事訴訟法之規定，社會秩序維護法第92條亦有明文。次按，藉端滋擾住戶、工廠、公司行號、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者，處3日以下拘留或新臺幣(下同)12000元以下罰鍰，社會秩序維護法第68條第2款定有明文。而所謂「藉端滋擾」者，係指行為人有滋擾前開場所之本意，以言語、行動等方式，假藉特定事端擴大發揮，踰越該事端在一般社會大眾觀念中所容許之合理範圍，以遂其妨害公共秩序、擾亂社會安寧之潛在目的，致所擾及前開場所之安寧秩序難以維持或回復者而言。
三、被移送人固不否認在上開地點懸掛載有「未經同意不准停車」等語之告示牌，然辯稱：伊平常居住於臺北市○○區○○路0巷0號，母親是地主，由弟弟委託伊管理，地籍圖可以證明該路段為私人土地，該處不論屋前路段為私人土地或既有道路，地主均有使用土地之權利，報案人挾怨報復亂檢舉等語，而依卷附之現場照片所示，可知被移送人所懸掛之告示牌，係於該路段私人房屋之牆面張貼告示，並非以告示牌作為路障以阻擋用路人通行，是用路人仍可駕車或步行經過該路段，且若欲將車輛停放於臺北市○○區○○路0巷0號前亦無任何物理障礙，雖被移送人該等行為可能使他人因恐生糾紛而降低將停車該處之意願，然用路人物理上既可將車輛停放於該路段，顯未踰越在一般社會大眾觀念中所容許之合理範圍，而難據以認定被移送人前開行為符合社會秩序維護法第68條第2款所謂藉端滋擾之要件，是本件自難以上開規定裁罰，應就被移送人為不罰之諭知。
四、依社會秩序維護法第45條第2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　　月　　 17　　日
　　　　　　　　　士林簡易庭法 官  黃雅君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得於裁定書送達之翌日起5日內，以書狀敘述理由，向本庭提出抗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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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記官  陳香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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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justify-para {
  text-align:justify;
  text-align-last:justify
 }
 
.lightbar {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